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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4_B8_9A_E5_c122_483895.htm 律师办理法律业务是

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商业。委托人不是商品，不可以任意

买卖。 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 历史上，律师对其法

律业务的转卖一直不受到支持，反对声音主要来自于律师职

业的传统理想主义。例如，美国律师协会在１９４５年就强

调律师业务活动的非商业性，指出委托人不是商品，不能任

意买卖。此外，律师对其法律业务的转卖可以被视为是同其

他律师对律师费的分割而受到禁止。 这些观点在现实生活中

也面临着重要的实践问题。由于律师和非律师（例如法官）

之间身份的转换、律师的退休、丧失执业能力、死亡或者永

久离开某个司法辖区等原因，律师往往需要对其未完成的业

务加以处理。如果律师是由多个律师组成的、仍然继续存在

的律师事务所的一员，则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同一律师事

务所的其他律师可以接任其未竟的业务。但是，对于单独执

业者而言，在其退出业务活动后，其未尽业务的处理问题上

如果不突破上述限制，则委托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护。 律师

的执业活动中包含着无形资本，其信誉也包含着一定的经济

价值。在合伙情况下，新加入的律师在购买律师事务所的股

份时候，其购买行为往往包括对该律师事务所信誉的购买，

从而使得其他律师所形成的信誉价值能够得以实现。而对于

单独执业者而言，由于业务的转卖不得进行，其信誉的经济

价值也就难以实现。这样单独执业者与其他律师相比，在经

济地位上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委



托人的保护和律师的利益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否则，律师

就会想方设法突破这种限制。例如，卖方律师和买方可以形

成短期合伙关系，就其合伙关系内的财务问题以及退出合伙

后的财务问题作出规定，从而解决上述问题。 美国律师协会

１９９０年在职业行为示范规则中增加了１．１７条，专门

解决上述问题。根据该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条件，律师或律

师事务所可以出售或购买某项法律业务或者某个执业领域（

包括信誉）： 首先，售卖者在其执行该项业务的地理区域或

者司法辖区从事私人执业或者在被售卖的某个领域停止私人

执业。这种停止执业，是一种“真正的停止”。律师不得在

某个领域发展许多委托人，然后再将其转卖掉，从而从中牟

利。因此，上述规定实际上是强调这种停止执业行为是一种

善意的行为。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律师重新开始私人执业

活动并不构成对该规定的违反。 其次，整个业务或者整个执

业领域被出售给一个或者多个律师或律师事务所。这一规定

是为了防止零敲碎打式的售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业务

具有较好的潜在获利价值的委托人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新的

律师，而那些业务获利价值较差的委托人则很难找到新的律

师。 当然，如果因为利益冲突，购买方不能代理某些案件并

不构成对该规定的违反。这一条原先规定该业务仅仅可以转

卖给另外一个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２００２年的修改允许

多个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成为购买方。这主要是考虑到出售该

业务的律师的业务可能涉及到多个领域，允许多个律师和律

师事务所成为购买者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委托人能够找到

合适的律师，从而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此外，２００２年的

修改还规定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可以出售其某个业务领域，



例如房地产法律业务。如果该业务出售后，律师仍然在从事

律师业务活动，则律师此后必须停止已经出售的业务领域内

的任何活动。 第三，对委托人进行适当通知。在法律业务的

售卖过程中，理想的情况是委托人迅速和购买方形成委托人

律师关系。但是，在律师业务的转卖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尊

重委托人的选择权问题。委托人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选择

其他的律师，而不是购买方。 此外，由于售卖过程中存在向

购买方披露委托人秘密信息的问题，因此，也要考虑到委托

人对其秘密信息的控制权问题。为了保护上述利益，美国律

师协会规定，在法律业务的售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程序要求

就是对委托人进行适当通知。售卖者应当就下列事项以书面

形式对售卖者的每一个委托人进行了通知：计划进行的转卖

；委托人有权聘请其他律师或有权取得有关卷宗；在收到该

通知９０天内如果委托人不采取行动或加以反对，则可以推

定委托人同意转移该委托人的案卷。因此，在接到通知后，

委托人应当就选择购买方还是选择其他律师做出明确答复，

同时，对其秘密信息能够加以控制。 实践中，也存在律师对

其委托人无法适当通知或者得不到适当答复的问题。为此，

美国律师协会规定，如果无法通知某委托人，只有根据有管

辖权的法院的同意命令，才能把对委托人的代理转卖给购买

者；只有在为获得移交案卷命令所必须的情况下，售卖者才

可以秘密地向法院披露与代理有关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律师有义务获得法院的命令，以便适当地转移案卷。

法院会判定律师是否为寻找委托人而竭尽了全力，会判定是

否通过授权移交案卷使购买者能够继续进行代理活动，能够

使未能得到通知的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第四，向委



托人收取的律师费不得因转卖而增加。根据该规定，购买方

必须尊重售卖方和委托人已经达成的收费协议。法律业务的

售卖本身不得成为向委托人提高收费标准的原因。 律师业务

的转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除了上述基本要求外，进行

该项业务转卖的律师，由于要使其他律师参加到对委托人的

代理活动中来，因而增加了委托人利益得不到维护的可能性

。因此，还要受到其他道德标准的约束。例如，售卖者要称

职地判断购买者是否有资格承担该项业务，购买者是否能够

称职地承担该项代理，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等等。这些约束，

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业务转卖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

，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